
中华人民共和国蛇口海关对湘潭市信彩嘉
供应链有限公司出口侵犯知识产权的行政

处罚结果公示
1 行政处罚决定书文号 深蛇关知罚字﹝2026﹞0008 号

2 行政处罚相对人 湘潭市信彩嘉供应链有限公司

3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
/海关代码

91430300MAK1FRNL8Q

4 法定代表人 肖凯诗

5 作出处罚决定的海关 蛇口海关

6 作出行政处罚的日期 2026 年 2 月 2 日

7

违法

事实

和理

由

2025 年 12 月 19 日，当事人委托深圳市富景

连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以跨境电商 B2B 直接出

口方式向海关申报出口空调滤芯等货物一批到新

加坡，报关单号：530420250042149735。经蛇口

海关查验，发现实际出口货物中有：“MARLBORO

及图形”标识香烟 3000 条（以下称上述货物）。

经权利人菲利普莫里斯品牌有限责任公司确权，

涉嫌侵犯权利人在海关备案的知识产权，权利人

提出扣留申请并提交担保。

我关经调查认为，当事人出口的上述货物上

使用的商标，与商标权人注册商标相同，且事先

未经商标权人许可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

法》第五十七条第（一）项的规定，属于侵犯他

人商标专用权的货物，侵犯权利人在海关总署备

案 的 “ MARLBORO 及 图 形 ”（ 备 案 号 ：



T2023-152944）商标权，当事人的行为已构成出

口侵犯他人商标专用权货物的行为。上述货物案

值为人民币 60000 元。

以上事实有出口货物报关单、海关查验记录、

实际出口货物、现场照片、海关扣留决定书、扣

留清单、扣留现场笔录、知识产权权利人采取知

识产权保护措施申请、当事人认错认罚承诺书等

为证。

8
执法

依据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》第九十一条、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行政处罚实施条例》第二

十五条第一款，参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行政

处罚裁量基准（三）》（公告〔2023〕198号）第十

一条第（二）项之规定。

9
处罚

内容

没收上述侵权货物，并处罚款人民币 1200元。

10
救济

渠道

当事人不服本处罚决定的，依照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二十条、第二十七条，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》第四十六条之规定，

可自本处罚决定书送达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深圳海

关申请行政复议，或者自本处罚决定书送达之日

起六个月内，直接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

政诉讼。

11 其他


